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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表 (汽車二) 

 

費率 

等級 

加減 

係數 

車 輛 種 類 

軍車 
動力 

機械 

自用大客車 營業大客車 

行政車 戰鬥車 
10至20 

人座 

21至30 

人座 

31人座 

以上 

10至20 

人座 

21至30 

人座 

31人座

以上 

1 -30% 1,489 826 1,918 5,796 6,051 5,543 9,178 8,168 7,812 

           
2 -26% 1,551 850 2,004 6,105 6,374 5,837 9,679 8,612 8,236 

           
3 -18% 1,675 898 2,178 6,721 7,020 6,425 10,683 9,499 9,083 

           
4 0% 1,955 1,008 2,568 8,109 8,473 7,747 12,940 11,497 10,989 

           
5 10% 2,110 1,068 2,784 8,879 9,280 8,482 14,193 12,606 12,048 

           
6 20% 2,266 1,129 3,001 9,650 10,087 9,216 15,447 13,716 13,107 

           
7 30% 2,421 1,190 3,218 10,421 10,895 9,951 16,701 14,825 14,165 

           
8 40% 2,577 1,251 3,434 11,192 11,702 10,686 17,955 15,935 15,224 

           
9 50% 2,732 1,311 3,651 11,963 12,509 11,420 19,209 17,045 16,283 

           
10 60% 2,887 1,372 3,868 12,733 13,316 12,155 20,463 18,154 17,342 

說明： 

一、本表所列之保險費均為一年期之保險費，被保險人或保險人依法終止本保險契約時，
保險人應以扣除當年度之保險人之業務費用與健全本保險之費用後剩餘之保險費，按
未到期日數與保險期間（按日數計算）之比例，計算應退還之保險費。 

二、上表各汽車種類之保險人之業務費用及健全本保險之費用合計均為387.80元，其中包含
(一)保險人之業務費用為381.94元，並依下列規定辦理：(1)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其受託
人(不得為保險公司所屬業務員）親臨保險公司（含其分支機構）營業處所、經由保險
公司網站或公開招標等方式向保險公司投保者，至少應給予73元之保費優惠，但優惠
保費不得超過保險人之業務費用。(2)經核准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之保險經紀人或代理
人，應將辦理網路投保業務所節省之成本，於手續費範圍內酌予保費優惠，但不得高
於保險人給予要保人之優惠。(二)健全本保險之費用為5.86元。 

三、特別補償基金提撥率(3%)與安定基金之提存率(0.2%)，均以上表規定之保險費為計提基
礎。 

四、營業用及公司行號自用小貨車適用小貨車(法人)之保險費，公司行號自用小客車適用自
用小客車30-60歲男性之保險費，租賃小客車與大客車分別適用營業小客車與營業大客
車之保險費，長期租賃小客車則適用自用小客車之保險費。 

五、第一次投保或無承保紀錄之被保險人，其費率以第4等級計算。被保險人投保當年度之
費率等級，按其前一年之違規肇事紀錄調整之，前一年無肇事紀錄之被保險人，投保
當年度費率等級係為前一年費率等級減一級。最低適用費率等級為第1等級。前一年有
肇事紀錄之被保險人，理賠一次，投保當年度費率等級係為前一年費率等級加三級；
理賠二次，投保當年度費率等級係為前一年費率等級加六級，依此類推。最高適用費
率等級為第10等級。被保險人無前一年之肇事紀錄，但有過往所有肇事紀錄者，其投
保當年度之費率等級推算同前述加減等級原則。另，被保險人加入本保險以來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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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肇事紀錄均應列入費率等級計算之用。保險人於保單到期前三個月計算續保保
費，倘該期間內被保險人發生違規肇事紀錄，則納入下年度計算。 

六、領用臨時牌照或試車牌照之汽車，或領用臨時通行證之動力機械，保險期間未滿一年
者之保險費，其中保險人之業務費用與健全本保險之費用與一年期保險相同，其餘之
保險費以一年期保險費於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與健全本保險之費用後，按其保險期
間所占一年期間(365日)之比例計算之。 

七、本表所列之保險費不含酒後駕車加費，酒後駕車加費詳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酒後駕車加
費費率表。 


